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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於生死──諸雜染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依他起性雜染分－徧計所執自性  

      涅槃──即雜染法無我之性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依他起性清淨分－圓成實性 

若起平等智──菩薩通達諸法無我平等智生               ︱ 

              見彼諸法皆無自性                    二所依止謂二分依他起性 

              諸有生死即是涅槃                    轉依謂依他起性對治起時 

              以於其中見極寂靜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捨雜染分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涅槃故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得清淨分    

由是於生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分別智火未燒時         

      非捨──諸有生死即是涅槃是故不捨                  於此識中    

              即是無別可捨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虛妄徧計所執自性顯現        

    非不捨──即於其中見無性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真實圓成實自性不顯現 

              離諸雜染 名非不捨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識若為無分別智火所燒時  

亦即於涅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此識中        

      非得──離生死外無別涅槃而可證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真實圓成實自性顯現 

    非不得──復於其中見寂靜故雖無性別而證涅槃                  所有虛妄徧計所執自性不顯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故此虛妄分別識依他起自性有彼二分 

 


